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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码了解广州楼市最前沿动态

楼盘一房二卖还拒绝退定金？
开发商：只是催款函写错房号，退房理由不足

在售楼处没有抵过开发商
强大的推销，一时冲动交了购房
定金，回家冷静过后又觉得各种
不合适不想继续购买；看房时未
详细了解楼盘的不利因素和风
险，付定金后又看到了更好的房
子……这时候，定金还能要回来
吗？ 定金问题已是老生常谈，但
针对开发商定金不退的投诉近
期频繁发生。 在人民网领导留
言板上，单是 8 月，反映楼盘不
退定金的投诉已超过 20 宗。 而
早前在中铁诺德阅泷项目预定
了一套房的方先生，近日便与开
发商发生“退定金”的纠纷。

■新快报记者 何璐诗

据方先生反映，6 月 13 日 ，
他在中铁诺德阅泷预定了一套
79㎡的房子 ，为 10 号楼的 1403
房。 后面因为种种原因，导致需
要换房， 开发商便给他换了 10
号楼的 1406 房， 当时交了 3 万
元定金和 21 万元房款。 几天后

方先生了解得知 ，1406 房已经
早就被开发商卖给其他业主 ，
要求开发商退款。

开发商拒绝退款， 并催方先
生交余下房款， 不然算违约扣定
金和房款。 方先生认为开发商一
房二卖，违规操作。

一房二卖
开发商拒绝退定金

购房者

开发商是否将已售房源换给
购房者？不予退定金？带着这些问
题， 新快报记者向开发商进行了
解。 中铁诺德阅泷销售负责人秦
先生向记者表示， 客户在 6 月认
购了中铁阅泷花园 10-1403 房，
并缴纳了 3 万元定金及 21 万元
首期款，由于资金周转的原因，不
能准时签约， 于认购当天向开发
商申请了特殊事项申请， 申请延
期到 2021 年 8 月 3 日缴纳剩余
首付款并签约， 签约前可申请更
名一次。

“客户在 7 月 ，突然向置业
顾问询问他所购买的楼栋区域
是 否 有 回 迁 房 ， 提 出 换 房 要
求”，秦先生表示 ，“我们一直愿
意配合客户去换房 ， 但客户没
有看到符合心意的房子 ， 没有
进行更换 。 此后该客户向公司
提出要求退房。 ”

根据秦先生向记者提供的
中铁置业 （广州 ）有限公司发出
的“关于中铁阅泷花园 10-1403

客户的情况说明 ” 显示 ，“客户
不愿与回迁房同一个区域的退
房理由 ， 不符合双方签定的认
购书及特殊事项的约定 ， 我司
明确表示拒绝 ， 并告知客户如
果以此理由退房，3 万元定金不
能退 ，可退回缴纳的 21 万元首
期款。 ”说明中还明确提到，“我
司并根据流程 ， 向客户发出了
催款告知函 ， 由于工作人员的
工作失误，催告函错把 10-1403
房写成了 10-1406 房 ， 我司未
与客户办理过任何换房的相关
手续。 ”

“客户先后向多个职能单位
投诉，我们都如实反馈了”，秦先
生向记者补充道 ，“1406 房只在
催告函出现过 ，1406 与 1403 是
同一栋楼， 客户换房的原因是不
想与回迁房一个区， 面积也完全
不一样 ，1403 房只有 79㎡ ，1406
房是 98㎡。 ” 秦先生强调，“1406
房在 5 月就销售出去了， 也不可
能去推。 ”

从未办理过任何换房手续
只是催告函写错房号

开发商

对此，记者求证白云区住建局，该局相关
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“确实收到了关于 10-1403
的投诉，但经查证，开发商没有进行违规销售，
也不存在一房二卖。 开发商确实在催告函写错
了房号，把 1403 房写成 1406 房，两个户型面
积并不一样。 其后开发商微信告知购房者并道
歉，并发出更正后的催告函。 ”该职能部门工作
人员更表示，这类案件都是依法办理，根据《民
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
为，损害对方人身权益、财产权益的，受损害方
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。
购房者在付定金时最好谨慎考虑，消费者应特

别注意“定金”的法律含义。
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公益律师

廖建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现在消费者
交的这个定金，叫做履约定金，它适用买卖
合同双方。 如果是卖方违约，卖房应该双倍
返还定金。 如果消费者违约，那么就会被没
收定金。 ” 廖建勋指出，“如果是消费者的原
因，不再购买这个房子，就是消费者违约，开
发商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没收这个定金。 至于
催告函上面写错房号，在法律上，是一个笔
误，还不属于一房二卖。 所以消费者依此主
张退还定金，理由不足。 ”

笔误不属于一房二卖
依此主张退还定金理由不足

律师意见

其实，购房者在交付定金后，才发现楼
盘的不利因素希望退房的案例屡见不鲜 ，
“无法退定金”的问题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
广东省消委会今年发出了消费提示。

3 月 22 日，为提高购房成功率，同时防
范房产交易风险，提高维权意识，广东省消
委会、澳门消委会联合发出“澳门消费者赴
内地购房消费提示”。 提示其中一条提及，在
购买房产的过程中应注意“定金”这项费用。
“定金” 有担保作用， 且不能超过总价款的
20%。如果经营者违约，则必须双倍向消费者
返还，如果消费者无法履约则不能要回。 同
时，还应考虑汇率变化导致首付、贷款变化。
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，保留交易中的各种承
诺及凭证信息资料，在发生纠纷时可作为维
权的重要证据。

消委会提醒消费者，在签订“认购协议
书”、交付定金或订金（如“认筹金”“认购金”
“优惠登记金”）时，明确约定预先支付价款
的性质，认真核对合同中是“定金”还是“订

金”，并明确不能履行认购协议时，订金的退
款时间和违约责任，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合
法权益；不要轻信房地产公司或销售人员口
头承诺的优惠， 若商家做出了口头优惠承
诺， 在签订协议书时必须将承诺内容写进
去；了解清楚楼盘的规划真实信息，生活配
套设施是否完善，周边楼盘价格情况，上学、
就医、环境、交通是否便利，明确交房时间、
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证时间等重要信息，慎重
签订购房合同和交付定金，切勿盲目冲动消
费；在签订合同前，应认真查看开发商的“五
证”“两书”是否齐全。

定金交付不可退
理性确认再消费

消委会提示

■资料图片


